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八十三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台(89)內營字第八九八三○○八號  

一、時間:八十九年三月三十日  

二、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黃主任委員主文  

陸、宣讀前次（第八十二次）會議記錄： 

決議：會議記錄內容確認。  

柒、報告事項： 

第一案：行政院勞委會提請嘉義縣民雄鄉「中正天下勞工住宅社區」部份面積

變更為鄉村區備案案 

決議：同意備案。  

第二案：行政院勞委會提請高雄縣路竹鄉「後鄉勞工住宅社區」興建計畫變更

為鄉村區備案案 

決議：同意備案。  

   

捌、討論事項： 

第一案：討論新竹縣寶山鄉正隆花園城住宅社區調整開發計畫管制人口案 

決議：  

1. 本案同意其調整居住人口至二九七六人，請新竹縣政府依據山坡地開發

建築管理辦法辦理後續工作。 

2. 請申請人補送建築配置圖。 

3. 申請人同意每一住戶至少應規劃一個停車位，應納入開發計畫。 

 

以上決議，請申請人補充或配合修正後送營建署查核。 

第二案：討論新竹縣湖口鄉「長安高爾夫球場」變更面積開發計畫案 

一、 八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決議：  

1. 國有土地面積不符部份請依國有財產局中區辦事處核發之同意合併開發

證明書之內容修正，另土地清冊第五三及三九四筆國有土地重複登記部

份併請修正。 



2. 本案申請變更面積之基地分成三部份未完整連接，依據本部 84.3.27.函頒

之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編第十六點規定，基地土地形狀應完整連

接，如位於山坡地該連接部分最小寬度不得少於五十公尺，˙˙˙˙，

以利整體規劃開發及水土保持計畫，本案「長安石門高爾夫球場」係於

77.9.7.向新竹縣政府申請，經該府初審後於 77.11.11.函送台灣省政府審查，

是時，本部尚未函頒開發審議規範（79.7.3.函頒），另行政院八十四年二

月十八日台八十四教字第○五八○三號函核准「高爾夫球場整頓情形說

帖」決議二、（二）：『要求球場業者依球場實際開發範圍（含與球場

經營不可分離水土保持設施用地）限期依規定提出申請球場面積變更，

納入管理，逾期未申請者，撤銷其籌設許可˙˙˙』，同意免受上開審

議規範之規定。 

3. 本案同意依以往案例處理即：「本案係於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公布實

施之水土保持法及八十四年六月二十日發布實施之施行細則等施行前已

開發完成（含超挖部份）。並依據行政院核備之「高爾夫球場整頓情形

說帖」原則，同意免依水土保持法擬具水土保持規劃書及水土保持計畫。

但球場業者，仍應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原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內容與

超挖後之現況不符部份，應予整體考量，向新竹縣政府依規定提出變更

設計，並將超挖部份之水土保持措施，納入變更計畫，報縣政府核准。」 

4. 基地內部份裏地建議申請人應儘量納入開發，否則除應依審議規範規定

維持該等地區出入道路功能外，應不得使用或穿越。 

5. 球場內計畫設置之運動公園設施，主要配置高爾夫練習場及練習果嶺符

合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規定原則同意，併請修正計畫書圖。 

6. 本案球場違規超挖面積七二˙七九八七公頃，但新竹縣政府已依山坡地

保育利用條例處罰在案，其土地使用違反區域計畫法部份，請新竹縣政

府依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處理。但為配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輔

導球場開放使用縮短審查期程，於專案小組審查完成後先提區域計畫委

員會審查。 

7. 請球場業者補送台灣省政府環保處審查同意之廢污水及排放許可文件。 

 

以上初審意見，請申請人補充或配合修正後，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二、 決議：  

1. 本案球場違規超挖整地部份，新竹縣政府既已依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二條

規定移送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處理，本案同意其變更面積開發案。 

2. 專案小組決議第 1457 點修正內容原則同意並請申請人納入開發計畫書圖。 

3. 區內保育區及不可開發區面積應分別計算並標示於土地使用計畫圖上。 

4. 球場設立影響地區防務安全，應依據該球場七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與第

三作戰區司令部簽定之切結認證書之各項規定辦理，並將切結認證書納

入計畫書圖。 

5. 球場使用穿越道路（架橋及箱涵部份）應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以上決議，請申請人補充或配合修正後送營建署經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

同意函。 



第三案：討論擬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十五條（修正草案第三十

五條）第一項增訂毗鄰乙種建築用地之零星或狹小土地，得申請變更編定案。 

決議：  

毗鄰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之零星或狹小土地，得否辦理變更編定，宜就鄉村區

整體規劃發展問題，作通盤考量，本案保留。另組專案小組深入檢討，研擬具

體解決方案後再提會討論，並請楊委員重信擔任召集人。 

第四案：討論中東部區域非都市土地住宅社區申請開發案續辦審查（含可開發

坡度及限制開發建築部份）處理原則。 

決議：  

1. 有關中、東部區域住宅社區之可開發坡度及限制開發建築處理原則，考

量自八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再修訂審議規範第十八條文後，有關本部區

委會大會及專案小組審查之南、北區域及中、東部區域住宅社區申請案，

已作成具體結論之案件，均基於確保公共安全及資源永續利用之考量依

八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新頒修之審議規範總編第十八點條文辦理。准此，

已受理尚未提本部區委會或專案小組尚未有具體決議之案件處理原則應

比照辦理。如有特殊情形，仍依個案之委員會決議為準。 

2. 餘原省政府有關受理時間之認定、用地變更及使用強度之規定、公共設

施營運管理計畫及提撥管理維護基金事宜等，業經本部第七十四次會決

議准予備查，同意續作為中、東部住宅社區審查原則，如經個案審查有

未盡事宜再視需要提會討論。 

3. 至中、東部區域之住宅社區舊案件經原省區委會通案決議降低可開發坡

度，已較受理時間點有嚴格之標準，並已請申請單位據以修正計畫書圖。

故為簡化書圖製作程序，得依原省區委會決議作為初審依據，並於個案

經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時，再依專案小組及本次會議決議，將限制開發建

築部分併同其他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件。 

第五案：討論屏東縣枋山鄉「枋山工商綜合區」開發案 

一、八十九年元月十九日專案小組會議決議：  

1. 本案基地鄰近山麓地區崩積層，為避免土石沖刷、排洪風險，應有安全

退縮距離並設置截水溝。 

2. 本案各區建蔽率、容積率應符合各種使用地規定（例如：原規劃停車場

（一）容積率為二五六，應修正符合交通用地容積率一二○）。 

3. 本案基地位於區域計畫景觀道路行經範圍內，應依視覺景觀分析，請補

充各視點正面視覺景觀分析圖。 

4. 本案基地建築物於細部設計時應加強結構耐震設計。 

5. 基地內停車場及迴車道的規劃設計須兼顧旅客的方便性及安全考量。 

6. 本開發基地主要出入口鄰接台一號省道，車輛通行速度快速，南下左轉

進入本基地之車輛有安全之顧慮，本案基地鄰接道路部分，開發單位同

意自行退縮設置避車道，並請主動洽公路局，進行增設左轉車道及交通



號誌等交通工程改善計畫，以維護交通順暢與安全。請標示第二條緊急

道路位置，使用現況、所有權及道路寬度，繪出基地完整的聯外道路系

統圖。施工期間砂石車對於台一號省道行車安全衝擊大，應確實做好交

通管制措施。 

7. 新取得之土地使用同意書，請提送經濟部商業司查核。 

8. 本案開發計畫簡介「都市設計管制」表名稱與內容不相符合，請修正其

名稱。 

9. 本案規劃構想說明圖區分有人工湖、沙灘區、潛水區、游泳池其實際設

計內容如無明顯差異，請簡化其名稱或選取妥適名稱。 

10. 本案申請範圍土地請開發單位申請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正本，送本部查

核。 

11. 本案基地臨台一線入口部份連接寬度未達三十公尺，開發單位規劃為開

放空間，不作為建築使用，原則同意納入開發範圍。 

 

請申請人依決議補充資料後，送本部營建署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二、決議：  

1. 專案小組審查結論開發單位已依決議修正，予確認並納入修正計畫。 

2. 本案原規劃停車場（一）容積率為百分之二五六，修正為交通用地容積

率為百分之一二○，其不足之停車位擬增設於多功能工商展示中心地下

樓層，應充分補足不足之停車位。 

3. 本開發基地主要出入鄰接台一號省道，車輛通行速度快速，為確保南下

左轉進入本基地之車輛行車安全，本案基地鄰接道路部分，開發單位同

意自行退縮設置避車道，並請主動洽公路局，進行增設左轉車道及交通

號誌等交通工程改善計畫，以維護交通順暢與安全。 

 

以上意見，請開發單位補正並經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同意

函。 

第六案：討論宜蘭縣五結鄉「五結住宅社區」開發計畫之部份計畫內容調整案 

一、初審意見：  

考量本案調整後之開發計畫總面積並未有增減，而與原審議同意計畫之公園面

積相較，雖有減少，但減少之面積卻增加於道路上，且公園面積減少部分，仍

在「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所規定，本案應設置之法定面積範圍內；又本

調整計畫案與原審議同意計畫之整體公共設施面積相較，並未減少；是本案如

調整後計畫之交通動線變動情形，不影響本案原審議同意計畫之進出道路交通

量之分配，及進出道路之功能，則擬予同意。 

二、決議：同意本案之調整內容。  

   

第七案：討論屏東縣潮州鎮「電信總局南部大型電波監測站」用地變更計畫案 



一、八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區委會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決議：  

本案聯外道路雖未達八公尺，惟基地東西兩側及南側現已有之既成道路，

已足供興建及營運後之需求，並無影響交通安全之虞，故除應請申請人

加強緊急避難之規劃說明，及施工期間車輛進出之管制措施說明外，申

請人應就下列各點補充修正後，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1. 請申請人補充下列相關證明文件及圖說：（1）基地範圍內無重複礦區、

地下坑道。（2）基地未位於東港溪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豐水期水體岸邊

水平距離一千公尺之範圍內。（3）套繪地籍之土地使用計畫圖。（比例

尺一千分之一或一千兩百分之一，應含建築位置之配置）（4）套繪地籍

之用地變更計畫圖。（比例尺一千分之一或一千兩百分之一） 

2. 應依本部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之規定，補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3. 應補充通過基地以東西方向之震測剖面兩條，以為瞭解基盤有否錯動，

及作為有否斷層的判釋，補充本案基地地質鑽探報告，由內政部營建署

送請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表示意見。 

4. 有關土地使用計畫中，電波監測站用地擬預留土地作為機房、辦公房舍

及供興建文教、參設施建築之使用，該預留用地應預估及說明其建築面

積。 

5. 應補充本案開發後，天線群與週遭自然、人文環境是否協調，及是否干

擾附近地區電波之接收人體之健康等之分析說明。 

6. 應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規定劃設百分之三十之保育區土地，

並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 

二、決議：  

1. 本案除供作綠地使用之保育區，應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外，其餘土

地應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並將本基地變更使用分區為特定專

用區。 

2. 本案基地規劃為保育區之土地，應不得列有建蔽率及容積率。 

3. 其餘專案小組決議事項，申請人已配合辦理，請將辦理說明補充納入開

發計畫書中。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正，並經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玖、散會。 


